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
用補助辦法修正總說明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係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於一

百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為鼓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配合中央

政策積極推動再生水開發案，並有效降低再生水水價，使符合特定條件

之開發案不受中央補助經費比率之限制，以利加速推動，爰修正本辦

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重複敘述及冗長之文字內容。(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修正地方配合國家整體發展維持區域供水穩定興辦之再生水工程建

設費用，不受補助比率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四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
用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水 

資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水

資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所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自提再生

水開發案，指非位於水

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

提再生水開發案，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所開發之再生水

取代現有自來水用

戶使用之全部或部

分自來水量。 

  二、其他經行政院核定

之重大產業政策或

區域開發計畫所

需。 

第二條  本條例第六條第

一項所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自提再生

水開發案之再生水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

域水源者，指非位於水

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

提再生水開發案，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所開發之再生水

取代現有自來水用

戶使用之全部或部

分自來水量。 

  二、其他經行政院核定

之重大產業政策或

區域開發計畫所

需。 

有關地方主管機關自提再

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經主

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者等文字，為引用本條例

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內

容，應無需重複敘明，爰

予修正。 

第三條   直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條

例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

條第一項辦理之再生水

開發案，應檢附再生水

開發案計畫書，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其興

建再生水相關設施之建

設費用（以下簡稱建設

費用）。 

      前項再生水開發案

如與公共下水道系統合

併興辦或納入既有公共

下水道系統辦理者，應

向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直 轄市、 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條

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興

辦再生水開發案，或自

提再生水開發案之再生

水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納入區域水源，應檢附

再生水開發案計畫書，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助其興建取水構造物、

水處理設施、供水設施

及營運管理設施之建設

費用（以下簡稱建設費

用）。 

      前項再生水開發案

有關地方主管機關自提再

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經主

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等文字，為引用本條例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內容，

應無需重複敘明；另取水

構造物、水處理設施、供

水設施及營運管理等文

字，可以再生水相關設施

予以涵蓋，爰修正第一

項。 

 



 

申請補助建設費用。 

      前二項申請補助建

設費用之再生水開發案

計畫書內容，應依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或受理

申請補助機關規定格式

擬訂。 

如與公共下水道系統合

併興辦或納入既有公共

下水道系統辦理者，應

向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

申請補助建設費用。 

      前二項申請補助建

設費用之再生水開發案

計畫書內容，應依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或受理

申請補助機關規定格式

擬訂。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者，應依重大水

利建設計畫財務規劃審

查作業要點之補助比率

及程序，審議後核定

之；依前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者，應依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之污水下水道工程

補助比率及程序，審議

後核定之。 

      為扶植發展再生水

資源及考量地區水資源

情勢，並配合國家整體

發展維持區域供水穩

定，中央主管機關及中

央下水道主管機關得報

行政院申請專案補助，

不受前項補助比率之限

制。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者，應依重大水

利建設計畫財務規劃審

查作業要點之補助比率

及程序，審議後核定

之；依前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者，應依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之污水下水道工程

補助比率及程序，審議

後核定之。 

      為扶植發展再生水

資源及考量地區水資源

情勢，中央主管機關及

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得

視個案必要性，報行政

院申請專案補助。 

一、為穩定國內社會及經

濟發展用水需求，國

內政策方向為供水來

源多元化，其中再生

水為水源多元化之新

興水源開發重點，故

再生水工程亦屬區域

水資源開發一環，比

照如水庫或人工湖等

傳統水源，由中央負

擔建設費用，宜採全

額補助地方興辦。 

二、按本條例第五條及第

六條規定，再生水工

程主要係由地方政府

興辦，並由中央考量

地方財政能力，補助

部分建設費用。由於

部分再生水開發案屬

於國家整體及區域穩

定供水重要措施之

一，為鼓勵地方政府

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再

生水開發案，以及降

低再生水水價，提高

用水端使用意願，促

使再生水開發案依期

程興建，以降低缺水

風險及穩定民生、產



 

業用水，凡屬於配合

行政院、經濟部或經

濟部水利署核定之穩

定供水方案或區域水

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相

關措施所興辦之再生

水開發案，如公共污

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

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

及前瞻基礎建設水環

境計畫-再生水工程、

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

動方案、其他中央所

定之穩定供水方案

等，或為供應重要產

業之供水措施者，中

央主管機關及中央下

水道主管機關得依中

央 對 直 轄 市 及 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

第七條規定，報行政

院申請專案補助，不

受第一項補助比率之

限制，爰修正第二項

規定。 

第五條  補助所需經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

下水道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或相關基金支應之。 

第五條  補助所需經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

下水道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或相關基金支應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